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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教人〔2020〕4 号 

 

吉林省教育厅关于调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职责分工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梅河口市、公主岭市教育局，

各高等学校，厅（委）机关各处室及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省教育厅人员变动、厅（委）内设机构调整情况和工作

需要，经研究，决定对省教育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及其

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李晓杰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 

副组长：岳  强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总督学（正厅长级），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 

战高峰 省教育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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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殿锋 省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

成员 

潘永兴 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 

孙长智 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 

许世彬 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成  员：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同

志;省教育厅相关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省教育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

“厅网信办”）在厅发展规划处。主任由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刘学

军担任，副主任由省电化教育馆馆长刘云程、省教育信息中心主

任陈钺担任。 

二、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中央、教育部、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战略

部署，研究制定全省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

规划和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全省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点

工作。 

三、厅网信办主要职责 

1.完成国家、省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系统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建设各项任务，组织落实好省教育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的重大决策与总体部署。 

2.研究制定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工作发展规划、工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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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政策规定和工作标准，开展全省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建设重大问题调研，统筹协调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推

进实施工作。 

3.统筹规划、推进全省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教育政务信息化和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与应用、教育信息化运维服务体系建设、教育信息化标准体系

建设、教育信息化评价体系建设和评估等工作。 

4.组织开展全省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宣传普及、

人员培训等工作； 

5.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相

关工作。 

 

附件：吉林省教育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职责分工 

 

 

 

吉林省教育厅 

2020 年 4月 16日 

 

 

 

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 4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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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教育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成员单位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职责 

厅办公室 
负责电子政务，教育政务信息公开，厅机关办公信息化建

设、管理、保密等工作。 

发展规划处 

负责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纳入全省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将

学校网络教学环境建设纳入学校建设标准。负责联系国家、省

有关网络安全职能部门，协调落实重大任务等工作。统筹教育

行业网络安全工作，负责组织有关直属事业单位落实网络安全

重点任务。负责联系国家、省有关信息化职能部门，牵头协调

落实重大任务等工作。统筹、组织实施教育信息化工作。 

人事处 
负责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支

持开展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培训等工作。 

宣传处 

负责联系省有关网络信息内容职能部门，推进学校网络文

化建设，加强网络舆情监控，推进网络安全宣传教育。负责教

育厅门户网站和政务微信等新媒体管理。 

财务处 
负责协调教育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申请和管理

等工作。推动完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经费保障机制等工作。 

审计处 负责教育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项资金执行情况的监督。 

基础教育处 
负责指导中小学教学信息化。负责指导中小学生学籍信息

管理系统运维。 

职业与成人 

教育处 

负责推进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信息化，提升中高职学生信

息化素养，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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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处 
负责推进高等学校教学信息化和数字资源建设、在线教

育，提升高校学生信息化素养，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等工作。 

民族教育处 
负责推进少数民族教育信息化，指导民族双语教育资源的

开发与应用等工作。 

民办教育 

管理处 

负责推进民办教育信息化，规范面向中小学生、利用互联

网技术实施的学科类校外线上培训等工作。 

教师工作处 
负责推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学科教师教学水平

提升、教师网络安全培训等工作。 

教育督导室 负责教育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项督导等工作。 

科研产业处 

负责组织、实施全省教育信息化科研立项、人才培养等工

作。推进研究生教育信息化，网络空间安全学位点建设与发展

等工作。 

省电教馆 

负责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与服务体系建设运维、应用推

动等工作，做好数字教育资源的征集汇聚、应用管理和交流推

广。配合推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信息化，“三通”工程建设。

负责指导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的实验研究和教学应用，开展教

育技术培训和服务。负责指导全省电教机构及中小学校信息化

教学环境建设。 

省教育 

信息中心 

负责省教育网络公共基础设施、基础数据库、业务管理信

息系统统一门户的建设、运维与网络安全等工作。配合业务单

位推进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集成、运维和网络安全等工作。

配合办公室、发展规划处等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相关工

作。 

注：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是严格遵照教育部相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提

出的，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随时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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